
全国仿真创新应用大赛

企业组比赛方案（草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调动广大仿真技术企业的自主创新积极性，促进仿真科

技事业健康发展，全国仿真创新应用大赛（以下简称“大赛”）设立

企业组赛事。

第二条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关于举办 2023 年全

国仿真创新应用大赛的通知》（工信人才[2023]23 号文件），以及《全

国仿真创新应用大赛章程》，结合我国仿真科技事业发展实际，制定

本方案。

第三条 企业组赛事的参赛对象是：在中国仿真领域从事科技研究

和创新应用取得突出成绩、做出较大贡献的仿真领域的企业的科研团

队。

第四条 企业组赛事由大赛组织委员会组织仿真行业专家进行评

选。

第二章 赛区和奖项设置

第五条 企业组赛事设置格式审查、复赛评审和全国总决赛评审三

个阶段，如遇赛道有特殊要求，以赛道方案要求为准。

第六条 有条件的省组委会可以组织本省企业组赛事事活动，原则

上省赛区每个赛道或竞赛方向排名前 10%的队伍获得省赛区一等奖，

20%队伍获得二等奖， 25%队伍获得三等奖，成绩优异的作品进入全国

总决赛。



第七条 全国总决赛由专家评委现场评出来一、二、三等奖，其他

参赛者入围优秀奖。一等奖比例不超过总决赛团队数量的 15%，二等奖

比例不超过总决赛团队数量的 25%，三等奖比例不超过总决赛团队数量

的 35%。

若不同赛道或竞赛方向对奖项设置另有要求，会在该赛道或竞赛

方向的方案中进行说明。

第三章 评奖机构

第八条 大赛设立企业组赛事评审委员会，在大赛组织委员会指导

下进行各阶段赛事的评审工作。

第九条 大赛企业评审委员会由 7 人组成，设主席 1 人。主席由大

赛组织委员会委派，其他成员从大赛专家委员会中抽选。

第十条 大赛企业组赛事评审委员会的职责是：

（一）听取大赛企业组赛事方案介绍，对方案进行初评；

（二）向大赛组织委员会报告评审过程和结果；

（三）确保评审过程及评审结果在公布前保密；

（四）接受和研究对大赛企业组赛事评审工作的申诉和举报，并进

行复

核、研究、处理和答复；

（五）向大赛组织委员会提交《评审情况报告》。报告企业组赛事

的评审过程、评审结果、受理申诉和处理情况以及其他工作。

第四章 赛道和竞赛方向设置

第十一条 企业组赛事包括五个赛道：

（一）智能装备仿真赛道



说明：竞赛内容主要包括但不限于数字工业仿真方向、数字孪生仿

真方向、机器人系统仿真方向、军事装备仿真方向、智能硬件仿真方

向和水运基础设施仿真设计专项组。

装备制造业已经进入到全新的数字化时代，需要构建新型智能工

厂、数字化工厂与智能车间以助力传统产业升级，本次赛事征集将数

字孪生、计算机仿真技术贯穿到装备制造企业设计、工艺、生产、物

流等各个环节。完善创新体系、提升产品质量、推行绿色制造、增强

核心竞争力、发展现代化客户体验的各类工业软件产品和应用案例。

（二）医学仿真应用赛道

说明：竞赛内容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临床医学与公卫医学方向、

护理学方向、医学技术方向、药学方向、特种医学与军事医学方向。

随着全球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仿真技术在健康医疗领域的创新

应用越来越广泛和深入，更多高新技术企业在利用仿真技术研发相关

的产品应用于医疗领域，以提升医疗服务效率。本次赛事征集将计算

机仿真、医学数字影像、数学建模分析、虚拟现实等仿真技术应用于

包括但不限于人造器官设计、心脑血管流体及流固耦合分析、手术机

器人操作、生物固体力学分析、生物与生理流体分析、细胞生物力学、

康复工程、药品研发与测试、病理研究、虚拟手术、医学模拟显示等

方向技术成果与案例。

（三）化工仿真创新赛道

说明：竞赛内容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化工环境数字升级方向。化学



工程仿真创新方向、材料工程仿真创新方向、环境工程仿真创新方向、

生物工程仿真创新方向。

本竞赛目的是征集能够反映化工环境企业新知识、新理论、新技

术、新方法的科研成果， 以及虚拟仿真、数字孪生等技术在化学化工、

材料工程、环境工程和生物工程等科学领域的最新应用进展，促进化

工环境、材料工程、环境工程和生物工程等领域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升

级。

（四）仿真创新设计赛道

说明：竞赛内容基于仿真技术的某一个或多个技术应用领域进行

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方案。竞赛方向主要包括但不限于机械仿真设计

方向、电路仿真设计方向、电气仿真设计（自主创新）方向、建筑仿

真设计方向、虚拟仿真创意设计方向、数字文创艺术设计方向和仿真

教学资源制作方向。

本次竞赛目的是征集利用仿真技术在电力设备安全性、智能化、

科技化方向发展应用，电路仿真设计软件开发，电动汽车电力驱动、

新能源发电装置，“双高”特征新型电力系统，特高压输电系统等；

城市更新中的历史建筑保护，新型建筑性能运维管理，数字文旅虚拟

仿真展示，新闻影像虚拟仿真报道，会展行业虚拟仿真展示平台，传

统文化沉浸式体验作品等方向优秀技术软件和创新应用案例。

（五）仿真教学应用赛道

说明：竞赛内容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仿真教学设计方向和仿真教学



课件方向。

竞赛主要是围绕实际教学中学生的学习需求，探索仿真技术融入

教学内容的途径，建设具有一定开放性、沉浸性、科学性、趣味性的

仿真教学软件或资源。

本次参赛企业作品包括并不限于可以下三个方面选择：

1.教育管理类：将虚拟仿真技术融入真实教育场景，实现对师范

生真实课堂、 岗前教师培训等仿真资源建设，缩小传统理论教学与人

才培养实践之间的鸿沟。

2.文史创意类：运用仿真技术搭建语言学习平台或建设虚拟仿真

教学资源，打造古典诗词吟诵、文字学习等沉浸式体验，加深相关文

学知识的理解，促进文化传承。

3.工程应用类：运用仿真技术搭建虚拟实验操作和沉浸式学习平

台，演示石油化工、船体制造、土木工程、手术教学、电子实验等领

域的特定问题、特殊技艺、操作流程和应用效果等。

第五章 参赛要求

第十二条 参赛项目/作品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研究成果应经过鉴定（或验收），并经过实际应用，证明

技术先进、效益明显。

（二）不存在成果权属、主要完成单位和主要完成人及其排序方

面的争议。

（三）作品密级为公开，不涉及国家秘密和内部秘密，不涉及国



家和军事敏感信息。

（四）为适应我国仿真科技快速发展的要求，推荐项目应当是近 3

年之内完成鉴定验收的项目。

（五）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合作完成的项目，须由项目牵头单位

与其他合作单位协商一致联合推荐。若有争议，在争议解决之前，项

目牵头单位不得单独推荐。

第十三条 符合条件的项目，由项目完成单位填写《全国仿真创新

应用大赛企业组赛事推荐表》。

第十四条 企业组赛事以技术团队形式参赛，主要完成者人数限额：

每个参赛项目不多于 5 人。

第六章 评审程序

第十五条 评奖程序分格式审查、复赛评审和全国总决赛评审三个

阶段：

（一）格式审查：由企业组赛事组委会对推荐材料进行格式审查，

如需要补报材料，应及时通知申报单位；申报单位须在规定时间内补

齐材料，方可参加评审。各竞赛方向选出不超过 24 个参赛团队参加正

式比赛，名单在大赛官网公示。

（二）复赛评审：大赛企业组赛事委员会依据本方案组织在线评

审。各竞赛方向遴选出不超过 6 个参赛团队进入全国总决赛。

（三）全国总决赛：原则上采用会议评审，参赛者进行现场答辩，

接受评审专家质询。评审采用无记名方式进行投票。



（四）有条件省份可在省级赛区组委会组织下开展省级企业创新

成果预选工作，经企业组赛事全国评审委员会审核后每个竞赛方向可

推荐 1-2 项优秀作品参加全国总决赛。

第十六条 评审结果由大赛评审委员会以正式报告形式上报大赛

组织委员会。所有评审原始材料存档保存 5 年。

第十七条 评审结果在大赛官方网站上公示 15 天。在公示期限内

接受社会的监督、举报和投诉。

第七章 评审约束条款

第十八条 企业组赛事评审委员会及有关工作人员应当遵守如下

条款：

（一）不接受参赛企业的钱物和其他任何形式的赠与；

（二）在评审结果正式公布之前，不得向参赛者透露有关评审的

过程、结果或其他有关信息；

（三）评审采取回避制度。参赛企业成员不得作为评审委员会委

员参与评审；与参赛企业成员存在可能有碍公正评审关系的专家，也

应当回避。

第十九条 报名参赛企业应当遵守如下条款：

（一）不得向评审委员会委员或有关工作人员赠与或变相赠与钱

物；

（二）不得向评审委员会委员或有关工作人员说情或委托他人说

情；

（三）评审结果公布前，不得向评审委员会委员或有关工作人员

打听评奖消息。



第二十条 罚则

（一）如参赛企业违反第十九条中所列条款，取消其评奖资格，

且有关当事人之后三年内不得申报大赛的任何竞赛项目。

（二）如评审后发现获奖企业的参赛作品有虚假内容时，大赛组

织委员会有权取消参赛者已经获得的奖项，并对外公布。同时收回获

奖证书和相关奖励。

第七章 颁奖

第二十一条 大赛组织委员会对获奖项目颁发获奖证书。获奖证书

加盖“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公章。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条例由大赛组委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企业组赛事的报名和相关通知可及时关注大赛官方

网站 http://www.siac.net.cn ，大赛微信公众号:仿真创新应用大

赛 。

全国仿真创新应用大赛组委会

2023 年 5 月


